
附件六 

交通部航港局補助岸接設施無障礙設施改善審核項目 

計畫名稱： 

主辦單位： 

 

項次 審查項目 說明 是否適用 審查結果 

1 寬度 岸接設施寬度大於等於 70公分。 是否  

2 坡度 

岸接設施高度與水平長度之比不得

大於 1/12。但環境條件不允許或高

低差小於 20公分者，其坡度得酌予

放寬，惟不得超過 1/6 規定，且須

標示人員協助。 

是否 

 

3 扶手 

固定式設備: 

1. 船舶與碼頭高低落差大於 30 公

分需設置扶手。 

2. 岸接設施兩側扶手高度為 75-85

公分。 

是否 

 

4 防護緣 
岸接設施兩側應設置不得小於高度

至少 2.5公分之防護緣。 
是否 

 

5 防滑鋪面 
坡道地面應平整、堅固、防滑(避免

防滑鐵條)。 
是否 

 

6 材質 
材質應具有耐磨耗、防鏽蝕功能或

相關防鏽塗裝處理。 
是否 

 

 

  



7 外觀 

外觀完整性(例如:構造部份有無磨

損、皺褶、膨脹、龜裂、剝離現象，

並有相關佐證資料。) 

是否 

 

8 高低落差 
設備可否解決船舶與碼頭高低落差

問題。 
是否 

 

9 通行連續性 
通行具連續，無障礙 (如:設備與碼

頭及船舶銜接處無縫隙。) 
是否 

 

10 保固期限 
應檢具相關保固文件，且設備應至

少具二年以上保固期限。 
是否 

 

11 預期效益 提升無障礙服務品質。 是否  

12 辦理期程 計畫辦理時間及所需時間合理性。 是否 
 

13 預估經費 經費額度及經費編列合理性。 是否  

備註:審查項目參照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
